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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賠償的整個程序如何進⾏？──（⼀）可以請求賠償的項⽬、向哪⼀個機
關、在多久的期限內請求國家賠償？

⽂:蘇宏杰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2-12-23

本⽂

⼀、什麼情況被害⼈或相關的⼈有權請求國家賠償？可以請求賠償的項⽬有哪些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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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發⽣國家賠償，可以請求哪些項⽬？
資料來源：蘇宏杰 / 繪圖：Yen



（⼀）被害⼈受傷及其所擁有財物毀損的情形

因為公務員不法侵害或公共設施瑕疵⽽受傷的被害⼈，可能可以請求的項⽬包括：

如果遇到被害⼈之後死亡的情況，假使被害⼈在⽣前已可請求前述相關項⽬的話，那麼除了⾮財產上損害賠償
（慰撫⾦）這部分原則上不可以繼承以外[6]，被害⼈的繼承⼈可以依法繼承其他被害⼈原本⽣前可請求的項
⽬。

（⼆）被害⼈死亡的情形

在被害⼈死亡的情形，有權請求國家賠償的⼈（請求權⼈）及項⽬，包括：

（三）被害⼈是外國⼈的情形

如果是被害⼈是外國⼈，可以在我國請求國家賠償嗎？依國家賠償法第15條規定，採取相互保證之平等互惠

1. 

醫療費⽤；
2. 

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⼒的賠償[1]；
3. 

因此增加⽣活上需要的賠償（例如：看護費⽤[2]）[3]；
4. 

⾮財產上損害賠償（也就是慰撫⾦）[4]；
5. 

此外，若因此使被害⼈所擁有的財物毀損，也可以請求賠償[5]。

1. 

為被害⼈⽀出醫療及增加⽣活上需要費⽤的⼈、為被害⼈⽀出殯葬費的⼈，都可以請求賠償該等費
⽤[7]；

2. 

被害⼈負有法定扶養義務的⼈，可以請求賠償扶養費[8]；
3. 

被害⼈的⽗、⺟、⼦、⼥及配偶可以請求⾮財產上損害賠償（也就是慰撫⾦）[9]。



原則，也就是如果依照條約或是該外國⼈所屬國家的法令或慣例，我國⼈在該外國可以享有與該外國的⼈⺠同
等的權利的話，即使被害⼈是該外國⼈，也可以在我國請求國家賠償[10]。⾄於可以請求賠償的⼈及其項⽬，
與上述本國⼈受傷、財物毀損與死亡的情形相同。

⼆、向誰請求賠償？誰是賠償義務機關？

原則上，當主張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公務員不法侵害的國家賠償責任時，應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請求；當
主張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公共設施瑕疵的國家賠償責任時，應向該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機關請求，不過
如果公共設施是由機關委託給⺠間團體或個⼈管理時，則應向該委託機關請求[11]。

三、應於多久期間內請求賠償？

請求權⼈如果沒有在「知有損害」的時候開始起算的2年內，或是沒有在損害發⽣時開始起算的5年內請求國
家賠償的話，那麼請求權就會消滅[12]。

所謂「知有損害」，是指知道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的原因事實[13]，也就是說，知道受到損害，⽽且知
道受到的損害是因為公務員故意或過失的不法侵害⾏為，或因為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有⽋缺所致，不過，最
遲仍然必須在損害發⽣的5年內提出請求。

⾄於是否知道哪⼀個特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，並不會影響前述期間的起算，就算不知道是哪⼀個機關，時效
仍繼續進⾏，請讀者留意[14]。

註腳
   請⾒最⾼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749號⺠事裁判要旨：「按被害⼈因⾝體健康被侵害，⽽減少勞動能⼒所

受之損害，其⾦額應就被害⼈受侵害前之⾝體健康狀態、教育程度、專⾨技能、社會經驗等⽅⾯酌定之，
不能以⼀時⼀地之⼯作收⼊未減少即認無損害發⽣。是因勞動能⼒減少所⽣之損害，不以實際已發⽣者為
限，即將來之收益，因勞動能⼒減少之結果⽽不能獲致者，被害⼈亦得請求賠償。」

[1]

   請⾒臺灣⾼等法院104年度重上字第1132號⺠事判決：「按親屬間之看護，縱因出於親情⽽未⽀付該費
⽤，然其所付出之勞⼒，顯⾮不能以⾦錢為評價，此種基於⾝分關係之恩惠，⾃不能加惠於加害⼈，⽽應
⽐照⼀般看護情形，認被害⼈受有相當看護費之損害，命加害⼈賠償，始符⺠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
⽣活上需要之意旨……」

[2]

   請⾒⺠法第193條第1項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⼈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⼒或增加
⽣活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[3]

   請⾒⺠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
侵害其他⼈格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」

[4]

   請⾒⺠法第196條：「不法毀損他⼈之物者，被害⼈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。」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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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國家賠償，國賠，國家賠償請求權⼈，國家賠償義務機關

   請⾒⺠法第195條第2項：「前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以⾦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，或已
起訴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6]

   請⾒⺠法第192條第1項：「不法侵害他⼈致死者，對於⽀出醫療及增加⽣活上需要之費⽤或殯葬費之⼈
，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[7]

   請⾒⺠法第192條第2項：「被害⼈對於第三⼈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，加害⼈對於該第三⼈亦應負損害賠
償責任。」

[8]

   請⾒⺠法第194條：「不法侵害他⼈致死者，被害⼈之⽗、⺟、⼦、⼥及配偶，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
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」

[9]

   請⾒國家賠償法第15條：「本法於外國⼈為被害⼈時，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或慣例，中華⺠國⼈得在
該國與該國⼈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，適⽤之。」
判斷的例⼦可參⾒法務部（89）法律字第018701號函（2000/5/29）：「……國家賠償責任對於外國
⼈係採相互保證之平等互惠原則，雖不以我國與外國有外交關係為限，惟如外國有關國家賠償法之法令或
慣例排除我國⼈⺠之適⽤，或不承認國家賠償責任者，該國⼈⺠即不得依本法之規定，請求國家賠償……
。是以，⽇本⼈得否依我國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請求賠償損害，須視⽇本相關法令或慣例對於中華⺠國⼈是
否得在該國與該國⼈享受同等權利⽽定。復查⽇本國家賠償法第六條規定：『本法於外國⼈為被害⼈時，
以有相互保證為限，得適⽤之。』雖亦採相互保證之⽴法，惟該國之實務運作，是否肯認我國⼈⺠亦與該
國⼈⺠享受同等權利，仍應先予查明，俾符本法第⼗五條之規範意旨。」

[10]

   請⾒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1項及第2項：「
I 依第⼆條第⼆項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II 依第三條第⼀項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；依第三條第⼆項請
求損害賠償者，以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」
並請⾒蘇宏杰（2020），《什麼情況下會成⽴國家賠償責任？第⼀種：公務員不法的侵害》以及蘇宏杰
（2020），《什麼情況下會成⽴國家賠償責任？第⼆種：公共設施的瑕疵》的說明。

[11]

   請⾒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：「賠償請求權，⾃請求權⼈知有損害時起，因⼆年間不⾏使⽽消滅；⾃損
害發⽣時起，逾五年者亦同。」

[12]

   請⾒國家賠償法施⾏細則第3條之1：「本法第⼋條第⼀項所稱知有損害，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
任之原因事實。」

[13]

   請⾒最⾼法院103年度第2次⺠事庭會議（三）決議：「……國家賠償法第⼋條第⼀項前段所定之賠償請
求權時效，⾃以請求權⼈知悉應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即⾜，不以知悉賠償義務機關為必要。」
關於接下來國家賠償程序的說明，請⾒蘇宏杰（2020），《國家賠償的整個程序如何進⾏？──（⼆）該
依照國家賠償法本⾝程序還是⾏政訴訟程序？程序會怎麼進⾏？》。

[1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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